
问题讨论

对双 重 性 质科 目 设 置 的

几点看法

于富生

按照现行的有关行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在预付款

项、预收款项较多的情况下，企业应对采购和销售业务

中的债权、债务、分别设置“应付帐款”、“预付帐款”、“应

收帐款”、“预收帐款”等四个科目加以核算。显然，这样

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企业的债权、债务情

况。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企业采购和销售业务中的债

权、债务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同一个业务往来单位有时

可能是企业的债权人，有时又可能是企业的债务人；甚

至在一笔结算款项中，既含有企业的债权部分，又含有

企业的债务部分。由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复杂性所决

定，上述四个总帐科目往往均作为双重性质的科目来加

以使用。这不仅与分设四个总帐科目的初衷不甚相符，

而且增加了会计核算的复杂性，同时也给会计报表的编

制和审计工作带来一些不便。
鉴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即使在预付款项、预收款项

较多的情况下，对企业采购和销售业务中的债权、债务

也不必分设四个总帐科目进行核算。对于企业采购业

务中的债权和债务，可以设置“供应单位往来”科目进行

核算；对于销售业务中的债权和债务，可以设置“购买单

位往来”科目进行核算。在这两个总帐科目下，分别按

采购和销售业务中的往来单位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明细

分类核算。这样不仅可以使会计科目的名称与其核算

的内容保持一致，可以减少会计科目的数量，从而简化

会计核算工作，而且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可以使明细科目的设置更为规范，从而保证在

各明细科目下均能集中地反映企业与各该业务往来单

位的债权、债务结算情况。
在分设四个总帐科目的情况下，其明细科目的设置

有较大的随意性。如对于采购业务中的某个往来单位，

可以在“应付帐款”总帐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也可以在

“预付帐款”总帐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还可以在上述两

个总帐科目下同时设置明细科目。这不仅使会计核算

工作人为地复杂化，而且还不能保证在各明细科目下集

中地反映企业与各该业务往来单位的债权、债务结算情

况。而在只设“供应单位往来”和“购买单位往来”两个

总帐科目的情况下，对于某个业务往来单位企业只能在

一个总帐科目下设置一个明细科目，从而可以从制度上

保证企业与各业务往来单位的债权、债务结算情况均可

得到集中的反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优点。
2. 可以给会计报表的编制工作带来便利。
在分设四个总帐科目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中的应

收帐款、预收帐款、应付帐款、预付帐款等四 个项目中每

个项目的金额均需根据两本明细帐分析计算填列。如

应收帐款项目应根据“应收帐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

和“预收帐款”科目所属各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合计数

填列。而在只设置“供应单位往来”和“购买单位往来”

两个总帐科目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帐款项目

和预收帐款项目，只需根据“购买单位往来”科目所属的

各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分析计算填列；应付帐款项目和

预付帐款项目，只需根据“供应单位往来”科目所属的各

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分析计算填列。即每两个项目只

需根据一本明细帐填列。

3.可以给审计工作带来便利。
在分设四个总帐科目的情况下，由于企业有可能对

某个业务往来单位同时在两个总帐科目下设置明细科

目，而审计人员对企业有关明细科目的设置情况有可能

不甚了解，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漏查。在企业业务往来

单位较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在只设置“供应单位往

来”和“购买单位往来”两个总帐科目的情况下，由于对

一个业务往来单位只在一个总帐科目下设置一 个明细

科目，因此，要查明企业与某个业务往来单位的债权、债

务结算情况，只需查阅为该业务往来 单位设置的明细科

目即可，而不必担心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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